附件2：

扬州市中小学学科带头人教育教学业务考核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年级、学科
	
	获得称号时间
	

	考    核    内    容

	考核项目
	达成情况记录
	自评分
	考核
评分

	职业道德

（10分）
	年度考核

等 次
	
	
	

	
	综合表彰

情 况
	
	
	

	教育管理

（10分）
	担任班主任等工作情况
	
	
	

	
	教育工作

实 绩
	
	
	

	教学实绩

（25分）
	周课时数
	
	
	

	
	所教班级学生成绩情况
	
	
	

	
	参加或指导竞赛情况
	
	
	

	教研科研

（25分）
	课题研究

情况
	课题名称
	本人

任务
	是否通过评估验收
	
	

	
	
	
	
	
	
	

	
	发表论文

情况
	论文题目
	发表杂志、期数
	获奖情况
	
	

	
	
	
	
	
	
	

	考核项目
	达成情况
	自评分
	考核评分

	示范指导
（20分）
	公开课、示
范课、学术讲座次数和范围
	主题
	组织单位
	参加人数
	
	

	
	
	
	
	
	
	

	
	指导教师

情况
	被指导教师姓名
	被指导教师业绩成果
	
	

	
	
	
	
	
	

	继续教育

（10分）
	参加培训

情况
	
	
	

	
	个人阅读

提升情况
	
	
	

	以上各栏目由本人填写，本人对上述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填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总 分
	总分

	民意测评情况
	参加测评的学生    人，对其课堂教学感到满意或较满意的    人，满意率      。
    参加测评的教师    人，对其师德表现和工作实绩感到满意或较满意

的    人，满意率      。

	学校(单位)考核意见
	等次：           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教育局

考核意见
	等次：           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

考核意见
	等次：           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本表正反面打印一式四份，考核对象、学校、市（县）教育局各一份。

